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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署：要求政府撤回《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 

 

 

政府當局現根據《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例》(第545 章) (《條例》)第3(5)

條，訂立載於附件的《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 (《公

告》)，就《公告》中指明的地段，指明申請門檻為80%，以修訂《條例》現時祇

規定的90%申請門檻。 

 

我們對當局的修訂明確表示反對。根據過往 20 個引用《條例》而進行重建的案

例，發展商基於盈利考慮，只會選擇具經濟升值潛力的地段進行重建。事實證明，

《條例》本身根本不能舒緩市區老化問題。為此，我們認為當局進一步放寬《條

例》的申請門檻根本是捉錯用神、毫無需要。再者，私人發展商進行重建項目時

只以利益為本，缺乏社區、環境、城市規劃的考慮，亦不對受影響的居民、商戶

施以舒緩措施，這往往令市區重建在進行的同時做成更嚴重的城市問題。故此，

當局需要的是檢討現行《條例》的漏弊，而非草率地進一步放寬申請門檻。 

 

同時，我們認為香港社會一向以尊重私有產權為核心價值。故此，任何對私有財

權的侵害，必須在別無其他解決方法及基於重大的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才可對私

有產權作出強制的處理，而且更須立時對財產擁有人提供足夠的補償。但令人遺

憾及憤怒的是，自當局於 1999 年實施《條例》開始，我們並未能從法例的執行

中看到任何公眾利益的需要；相反，我們看到小業主叫苦連天，大喊物業被強行

奪去；私人重建失去規管，做成環境、城規的問題，甚至對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權

力做成衝擊；而基層市民更在這種毫不以人為本的市區重建過程中，被進一步的

邊緣化及壓迫。綜觀而言，《條例》只是為私人發展商大開方便圖利之門，透過

私人重建去榨取市民的利益。這條法例的訂立可說是香港官商勾結的又一典型例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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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條例》引起種種問題，而且尚未解決，但政府當局再次厚顏地作出立法修

訂，降低強制業主出售物業的申請門檻要求。在修訂條文中我們依舊未能看到有

關修訂的急切性及基於何等的公眾利益：條文既不針對失修、結構出現危險的樓

宇，亦不解決《條例》執行中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為此，我們向各立法會議員提

出以下的要求： 

 

(1) 請各議員為市民嚴密把關、阻止政府的無理修訂，要求政府立即撤回《土地(為

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低百分比)公告》； 

(2) 請各議員於會上提出動議反對政府的《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指明較

低百分比)公告》； 

(3) 請各議員於會上動議，要求政府詳細檢討《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例》

所引起的私有產權問題，及私人重建對城市規劃、環境及社會的影響。 

 

聯署團體： 

人民規劃行動 

環保觸覺 

關注城市規劃社區大聯盟 

肇輝臺關注組 

中西區關注組 

社區文化關注 

香港批判地理學會 

保護堅尼地道小組 

捍衛基本法大聯盟 

 

個人聯署： 

銅鑼灣希雲街業主冼先生 

金國大廈業主王先生 

金國大廈業主榮女士 

銅鑼灣希雲街業主冼先生  

金國大廈業主王先生  

海壇街重建區業主何先生  

巴域街唐樓業主袁女士 

北河街重建區業主胡女士  

深水埗舊樓業主侯先生  

通州街業主何女士  

北河街重建區業主袁先生  

北河街重建區業主蔣女士  

黃衍仁 

何俊傑 

梁御東 

金佩瑋 

吳國偉 

黃碩紅 

戚玉珍 

鄭家駒 

屈友田 

馮景恆 

董啟章 

李維怡 

 




